
跨域多元學習
113-1   教務處

最後資料更新日期為113.09.09

(學生版)



跨領域多元學習

學程/微學程 學生社群自主學習 線上學分
112學年度後入學的新生，
須修畢跨領域學習之 :

微學程、一般學程任一系列課程
 

註 : 大學日間部適用

學生  > 通過可獲專業選修1學分

教師  > 指導1名學生配予 :
0.25鐘點 至多給予1鐘點

由學生自由選擇學習方向
每組社群至多2萬元補助費

隨時登記修讀
至多可抵免4學分(專業+通識)

112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大學部學生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 :

需修畢 微學程、一般學程、第二專長、輔系或雙主修 以上任一系列課程



跨域學習一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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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. 關於學生社群



跨域學習網站入口
各式跨域學習資訊請至以下網頁查詢 :  學校首頁 > 教學資源 > 跨域學習專區 



微學程/學程詳細資訊



113學年度入學-學分架構
請至學校網站>資訊服務>課程系統查詢>課程標準>學年度/學制/班別



跨域及自由選修課程規劃軸向



跨域學制比較



微學程簡介
●主題式跨領域或新領域之課程組合
●修習學分數：8-12學分

以養成學生他項專業能力與跨域合作能力為目標之系列課程模組， 其應修學分數最
低八學分，最高十二學分，依課程領域組成分為以下類型： 
1.多元領域微學程：多系所共同開設之跨專業課程模組，強調不同專長領域 之整合，
並能具體應用於實際場域。 
2.單一領域微學程：包括單一系所(學位學程)開設特定領域主題之小輔系微 學程、以
及因應產業發展趨勢所開設之特定專業領域微學程。
#非本系生始能修讀



微學程課程架購



微學程修習範例



微學程修習範例



微學程修習範例



微學程修習反例



關於微學程

01.



113微學程主責單位分布現況(共46個)
學院 系/所 微學程名稱

機電學院(6)

電資學院(13)

工程學院(9)

管理學院(6)

設計學院(7)

人社學院(5)

智慧創新網宇實體系統設計與開發、半導體設備　機械系 2
車輛系 2 智慧鐵道、先進電動車(113-1新增)
能源系 2 綠能與節能、綠色製造(113-1新增)
電機系 2 智慧節能電源科技、太空科技　
電子系 2 人本自然語言處理與互動設計、無人機
資工系 3 數據分析*、資訊安全、教育大數據
光電系 2 面板、智慧感測科技

電資學院 4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、低軌衛星通訊電路與天線、低軌衛星通訊與接取網路、低軌衛星系統應用
化工系 2 工程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、化妝品技術設計(113-1新增)
材資系 2 能源材料、半導體製程　
土木系 2 房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、離岸風電
分子系 2 先進材料化學、軟質材料與智慧紡織科技(113-1新增)
環境所 1 循環經濟與淨零永續
工管系 3 智慧製造管理*、產品創新開發與評估(113-1新增)、低碳與永續管理(113-1新增)
經管系 1 全球商務英語溝通
資財系 2 創業家精神、人工智慧賦能跨域應用　
工設系 2 木藝數位製造與管理、文化永續與社會創新-社會實踐
建築系 2 綠建築、城鄉環境永續-社會實踐
互動系 3 生醫輔助科技、多媒體人機互動應用與設計、元宇宙*
應英系 3 國際領導力微學程、全球參與之議題與趨勢*(全英語)、西方經典與當代詮釋*(全英語)
文發系 2 沉浸式影像創作與展演、文化經濟與體驗行銷　

*為僅納入本系課程之微學程



學程實施辦法
學程實施辦法-第五條

學程實施辦法 - 第五條之一

學程修習規範： 
(一) 本校學程採認證制，學生得依每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辦理登記修讀學程，
登記後修畢相關課程，始可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。

112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大學部學生，申請學程認證應符合下列規定，始符合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：

其他微學程相關規定請見 : 教務處網頁>法規暨表單>F1學程實施辦法

非基礎課程類別科目至少 6 學分「跨領域專業課程」學分規範

課程認定 「跨領域專業課程」之認定條件：非學生所屬系(班)之專業(必修或選修)課程
抵免專業課程 上修本系之研究所課程、課名相同或內容相近之他所課程

(課程編碼不同但課名相同或內容相近者，應視為同一課程)

修習資格 ●「與其性質相近之系(班)學生」修習該學程不認列為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

●  單一領域之小輔系微學程，修習對象應限為「非設置系所屬學生」



1 - 登記修讀

依每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
辦理登記修讀微學程。
參閱各學程施行細則及課
程規劃，了解修習資格及
課程等相關規定。

2 - 依規定選課

於學校預選及加退選時
段選擇修讀課程。

3 - 修畢學分申請

學期第13週-第18週備妥
申請表單、附上成績單，
送至學程設置單位審核。

4 - 核發證書

經審核無誤後由教務處
核發微學程證書

學生修讀認證微學程流程圖

113-1登記時間為9/9~9/20

證書審核 :   微學程聯絡人       微學程負責人        學生所屬系/班承辦人        學生所屬系/班主管
微學程聯絡人審核學生是否符合微學程修業規定，若仍有學生修習跨領域專業課程認定疑慮，

則轉由學生所屬系/班之教學單位(畢業資格審查承辦人)審核。

如對申請流程有疑問
可至微學程網頁首頁點選

申請微學程證書
*最遲請學生於二年級下學期加退選週前完成登記修讀

https://oaa.ntut.edu.tw/p/412-1008-15588.php?Lang=zh-tw#%E7%99%BB%E8%A8%98%E4%BF%AE%E8%AE%80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GLf0C4Q3lpa4nop5DfmKk0IxKTYDwn25cr36K1g0Ywnbg1A/viewform


微學程登記修讀

微學程網站入口 :
教務處 > 教學資源 > 跨域學習專區 >微學程

(113.09.09~113.09.20)

最遲請學生於二年級下學期
加退選週前完成登記修讀

我還不清楚要選哪個微學程:
Q1 :不知如何選擇微學程?    >    建議諮詢對象:原系導師/承辦人
Q2 :對微學程感興趣，想更深入了解… > 建議諮詢對象:微學程聯絡人

*微學程聯絡人資訊，請詳見微學程規劃書



微學程修畢申請表更新(進行中)

微學程聯絡人審核學生是否符合微學程修業規定
學生是否符合跨域學習畢業條件，則轉由學生所屬系/班之教學單位(畢業資格審查承辦人)審核。

微學程設置單位審核

學生原就讀系/班審核



Q1.  是否一人可修習多門微學程？
在不違背選課辦法的規定之下(例：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)，同學可自行規劃安排
各項微學程之修習，一人可修習多門。

Q2. 修讀微學程是否要依序修讀基礎、核心、總整？？
沒有規定必須依序修習，若同學本身就讀系所已有具備相關知能，則可自行規劃彈性安排課程的修習。
原先微學程課程模組設計目的，是希望同學能夠循序漸進學習，從基礎學科的涵養，再到融入專業核心
知識，最後進行整合與應用深化所學並穩固完整學習歷程。

Q3. 微學程的科目表原為本系專業選修課程，請問修讀微學程是否可重複認列？
可以，微學程之科目，屬原系專業課程，則計入專業學分。

Q4. 微學程的科目表原為他系專業選修課程，請問修讀微學程是否可重複認列？
修習非本系開設之課程，可認列為「跨域及自由選修學分」類別。



Q5.  修讀之微學程是否符合跨域畢業資格？
非基礎課程類別科目至少 6 學分「跨領域專業課程」，才符合跨域畢業資格。

Q6. 「跨領域專業課程」之認定條件為何?

「跨領域專業課程」之認定條件：非學生所屬系(班)之專業(必修或選修)課程。
如學生對跨領域專業課程認定有疑惑，請至學生所屬系所諮詢。

Q7.  微學程登記修讀前所修之課程，是否能納入微學程修畢審核？
可以，審核資料以歷年成績單為主要備查資料。



02.

關於線上數位課程



1 - 線上登記修讀

請詳閱課程資訊與修課
資格，並於「線上學分
課程修習申請表」填寫
申請，教資中心確認後
將寄發修課通知信。

2 - 線上課程修讀

線上課程修讀完成，且
獲得修課證書。

3 - 申請學分抵免

請先填寫線上學分課程抵
免申請單，並攜帶紙本抵
免申請單+課程證書，繳
交至教資中心再由註冊組
進行學分抵免辦理。

線上數位課程(專業+通識)
隨時登記,隨時修讀  至多可抵免4學分(專業+通識)

線上學分抵免流程:

詳細資訊請至網站查詢 : 教務處 > 教學資源 > 跨域學習專區 >線上課程修課流程
另外還可以申請線上課程補助喔!



Q1.  選修數位學分會影響每學期學分選課上限嗎？
不會。數位學分採課後學分認列，並不影響每學期的學分選修上限。且線上課程並非真正開班授課，無
加退選問題。

Q2. 如何申請修讀「線上學分課程」？
1. 線上學分課程無須至學校系統選課。
2.申請修讀前，請務必詳閱課程資訊與修課資格。
3.於「線上學分課程修習申請表」填寫申請，教資中心確認後將寄發通知信，收到後即可開始線上修課。

Q3. 大學四年內最多可以修讀幾門課？
修課數不限，BUT！線上學分課程全部僅採計畢業學分4學分(專業選修+通識總共4學分)！

Q4. 如何判定學分屬性（系選修或跨系選修）？
請轉由學生所屬系/班之教學單位審核。

Q5. 線上課程成績是否會列入成績單或學期GPA？
不會！該課程於學期成績單上僅會顯示「抵免」（成績須達該課及格標準），以及「抵免認列學分數」，並
不計入學期成績與GPA計算。



03.

關於自主學習



關於自主學習

申請對象

作業期程

本校日間部四年制學生、進修部四年制學生，依所屬系（班）開課年級，申請修讀此課程。學生根據自己
的興趣與能力草擬自主學習計畫，並自行尋找其所屬系（班）專任教師擔任指導老師，於開學第1週前向
各系（班）提出申請。

通過可獲專業選修1學分

學期第1週前提出申請：  學生線上填寫「自主學習申請計畫書表單」，填畢後下載列印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計畫指導老師簽章後送交系審核。

學期第3週後公告結果：  自行於加退選系統確認選課結果。

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與能力草擬自主學習計畫



自主學習流程

自主學習流程(學生)

詳細資訊請至網站查詢 :   教務處 > 教學資源 > 跨域學習專區 >自主學習



自主學習申請

*線上填寫資料後記得繳交紙本至教務處教資中心

請參加學生記得至NTUT自主學習網站登記資訊

NTUT網站
請掃QR連結



04.

關於學生社群



跨校跨域學生社群

申請對象

社群類別

大學或研究所在學學生均可提出申請。
 (1) 每組學生社群人數以五人(含)以上為原則,並推舉一人擔任召集人,召集人應統籌社群活動之規劃、聯繫、實施、經費
        核銷與相關成果彙整。社群成員可由不同院(系)、學制、年級組成,惟至少需1 人為他校學生。
 (2) 每名學生限擔任一組社群召集人,且以參與2個社群為限。
 (3) 每組成員與他組成員不得重複超過三人(含)。

每組社群至多2萬元補助費

1. 專題研究:針對專業領域進行跨領域學習與討論,以投稿相關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主題、
     畢業專題、論文研究、產業時事探討等為討論。
2. 競賽導向:鼓勵學生參加競賽,社群成員在組成社群期間,可相互交流討論、分享彼此經驗及過程。
3. 創業聚會:組織團隊一同撰寫計劃案,激發創意製作可行之商品,最後進行創業競賽成果發表與交流;或創作
     實用的產品或平台,進行微型創業活動。

由學生建立小組   自由選擇學習方向

*詳細申請時程及辦法請依每年公告為主


